
114年1月20日金管證投字第1140330027號函  同意備查 

1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基金 

類型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海外股

票型 

第一條 

第八項 

八、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七條第

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

或其指定機構核准之日。 

八、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七條第

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向金管會報

備並經金管會核准備查之日。 

1.配合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募集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處理準則

第三條之一，及

113 年 12 月 30 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30385856 號、第

11303858561 號、

第 11303858562 號

公告修正之。

2.依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募集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處理準則第

八條規定，修正海

外股票型基金信託

契約第三條第一項

有關追加募集條

件。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

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

參 億 元 ）。 每 受 益 權 單 位 面 額 為 

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

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報)日前五個營

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准或申

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

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一、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

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

參 億 元 ）。 每 受 益 權 單 位 面 額 為 

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

管 會 申 報 生 效 後 ，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者，得辦理追加募集：（一）自開放買回之

日起至申請送件日屆滿一個月。（二）申請

日 前 五 個 營 業 日 平 均 已 發 行 單 位 

數占原申請核准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

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

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

二、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 月 內 開 始 募 集 ， 自 開 始 募 集 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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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

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

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

期間屆滿後，仍得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

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

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

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

相關書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追加

發行時亦同。 

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

行 總 面 額 已 達 最 低 淨 發 行 總 面 額 而      

未達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

間屆滿後，仍得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

足 首 次 最 低 淨 發 行 總 面 額 及 最      

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

（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

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

行時亦同。 

第四條 

第一項 

一、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

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

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

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

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一、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申報生

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

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

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

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第七條 

第二項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函報

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構核准後始得成立。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

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第九條 

第一項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

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

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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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以「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指定

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

稱為「______基金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

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

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

約之約定辦理。 

應以「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

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______基金專戶」。

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

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二、海外股

票型（僅適

用於含新臺

幣多幣別基

金） 

第一條 

第八項 

八、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七條第

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

或其指定機構核准之日。 

八、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七條第

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向金管會報

備並經金管會核准備查之日。 

第三條 

第三項 

三、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申報日前五個營

業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

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

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或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

位數占原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

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三、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

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

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或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

權單位數占原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報生

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第三條 四、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 四、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除法令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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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項 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

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三十日內應募足第一

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

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

發行總面額而未達第一項最高淨發行總面

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

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或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

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

關書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追加發

行時亦同。 

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三十日內應

募足第一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

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

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第一項最高淨

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

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

發行總面額或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

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

亦同。 

第四條 

第一項 

一、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

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

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

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

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一、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申報生

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

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

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

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第七條 

第二項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函報

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

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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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構核准後始得成立。 

第九條 

第一項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

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

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

得簡稱為「______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

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計價幣別開

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

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

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

理。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

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

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

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______基金專

戶」。基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

基金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

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

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三、海外股

票型（僅適

用於多幣別

外幣計價基

金） 

第一條 

第八項 

八、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七條第

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

或其指定機構核准之日。 

八、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七條第

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向金管會報

備並經金管會核准備查之日。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基準

貨幣）____幣____元，最低為等值____幣

____元（約當新臺幣參億元）。（基準貨幣）

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一、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基準

貨幣）____幣____元，最低為等值____幣

____元（約當新臺幣參億元）。（基準貨幣）

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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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____幣_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基準受益權單位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

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

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申報生效發

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

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____幣_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基準受益權單位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

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申報日

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

數占原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

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

集。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

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

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

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

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

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

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

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

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

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

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二、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

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

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

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

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

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

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第四條 

第一項 

一、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

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

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

一、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申報生

效後，於開始募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

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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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

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

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第七條 

第二項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函報

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構核准後始得成立。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

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第九條 

第一項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

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

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

得簡稱為「______ 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

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計價幣別開

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

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

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

理。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

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

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

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______ 基金

專戶」。基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

本基金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

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

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四、開放式

債券型基金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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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

（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

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

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以

下略)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報）日前

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以下略)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

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

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

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

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

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

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以下略)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

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

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

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

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

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

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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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開放式

平衡型基金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

（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

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

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以

下略)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報）日前

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以下略)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或

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

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

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

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

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

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

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

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

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

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

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

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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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

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以下略) 

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以下略) 

六、開放式

組合型基金

(含投資境

外基金)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

（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

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

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以

下略)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報）日前

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以下略)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

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

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

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

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

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

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

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

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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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

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以下略) 

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

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

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以下略)   

七、指數股

票 型 基 金

(股票型適

用)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

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

（不得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於申請

日或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

數占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

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得辦理追加募集。

(以下略)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

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

（不得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於申請日或申報日前

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得辦理追加募集。(以下略)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

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

已達最低募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額。在上開期

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已達最低募

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額部分，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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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

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

最高募集金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

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以下略) 

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

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最高募集金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

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亦同。(以下

略) 

八、指數股

票 型 基 金

(債券型適

用)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

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

（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於申請

日或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

數占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

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得辦理追加募集。

(以下略)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

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

（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於申請日或申報日前

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得辦理追加募集。(以下略)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

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額。在上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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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

已達最低募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

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

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

最高募集金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

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以下略) 

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已達最低募

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額部分，於上

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

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最高募集金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

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亦同。(以下

略) 

九、指數股

票 型 基 金

(槓桿型/反

向型適用) 

第三條 

第一項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

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

（不得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於申請

日或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

數占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

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得辦理追加募集。

(以下略) 

一、【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

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

（不得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於申請日或申報日前

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得辦理追加募集。(以下略) 

 

第三條 

第二項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

二、【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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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類型 
條次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

已達最低募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

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

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

最高募集金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

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以下略)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額。在上開期

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已達最低募

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額部分，於上

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

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最高募集金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

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亦同。(以下

略) 

 


